
关于2016年上半年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
政审考察准备事项的通知
亲爱的考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和《关于做好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拟对你进行录用公务员政审考察，现将政审考察的有关内容和程序通知如下，请你知晓并配合我们做好相关工作。
一、考察内容

主要考察报考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职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

二、考察方法

考察采取个别谈话、座谈、查阅档案、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出具日常表现情况的鉴定或证明、与考察对象面谈、根据需要延伸考察等方式进行。
三、考察程序
（一）考察预告。由我局统一通知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学校、街道、社区）的组织和群众，做好准备和配合工作。
（二）个人总结。考察对象在考察前须撰写个人近两年的工作和生活总结，并填写：
1.《重庆市2015年度公务员录用考察表》（2份）；

2.《录用公务员审批表》或《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审批表》（2份）；

（三）考察实施。按照考察内容和考察标准，到考察对象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对考察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个别谈话、座谈、查阅档案、与考察对象面谈、根据需要延伸考察等）。
（六）撰写考察报告。考察组成员经共同研究、统一意见后，撰写考察报告，提出合格或不合格的考察结论建议。
（七）确定考察结果。考察实施机关根据考察组的考察情况，对考察对象作出合格或或不确定为录用人选的考察结论。
四、考生需准备材料
（一）个人简历（考察前提供）。被考察人需准备较详细的个人简历（见附件1）。

（二）政审考察通讯录（考察前提供）。考生应在政审考察前将工作单位（学校、常住街道）地址、政审接洽人以及个人档案存放地、管理联系人等情况弄清楚，并填写《2016年上半年公招政审考察通讯录》（附件2），以便政审考察人员提前联系和查阅档案。对于个人档案与工作、生活地不在一地的考生，应在政审考察前提前告知考察人员。
（三）个人总结。考生需准备书面的近两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总结，并如实填写《重庆市公务员录用考察表》（见附件4，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

（四）单位（组织）鉴定（证明）。由考生本人通知所在单位或学校、人事档案管理单位、户口所在公安局派出所、居住地街道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出具，内容包括：
（1）基本政治情况（是否加入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其它反党、反社会组织或恐怖组织等）；

（2）基本涵养和个人素质；

（3）德、能、勤、绩、廉、学等各方面情况；

（4）单位给予的确定性意见（例如:该生思想政治合格，无违法乱纪行为。）；

（5）单位（组织）盖章。

有工作单位的考察对象，必须由单位出具并加盖公章；没有工作单位的考察对象，由学校、人事档案管理单位、户口所在地公安局派出所、居住地街道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出具并加盖公章；离职或辞职3个月以内的考察对象也应由原单位出具，确有困难的才按上述第二种情况规定的其他机构出具。

（五）无犯罪情况证明。所有考生须由户口所在地（或常住地）公安局派出所出具无犯罪情况证明（若派出所需要介绍信才开具的，可由我局提供介绍信给考生后再行开具）。

（六）谈话人员名单。考生须准备政审考察谈话人员名单（见附件3）。谈话人员范围为：有工作经历的考生（含辞职6个月及以内的考生）须由（原）单位分管领导、单位人事（人力资源）、纪检干部、科室（部门）领导、科室（部门）同事谈话。应届毕业的考生须由所在学校院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系科辅导员、班主任、主修课教师代表、班级同学、寝室同学谈话。辞职6个月以上的考生，须由居住地居委会主任、公安局派出所分管民警及其他了解个人情况的人员谈话。

7.准备谈话室。须准备一间隔音效果较好的谈话室。

五、准备材料注意事项
（一）.附件1、附件2只需要电子件，请政审考察前将电子件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12:00时前发送至我局办公邮箱，邮箱地址：spbggk@163.com；

（二）附件3和个人总结在政审考察时需打印数份（视考察人员数量而定）。

（三）附件4请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2份。

（四）附件5必须用A3纸双面打印，一式2份（只填写1、2页，表格打印后必须手填）。

（五）注意在打印以上材料时请把“附件x”文字去掉，并注意去掉后整篇文档的行间、段落变化，调整好后再行打印。
特此通知
附件：

1.个人简历（模板）

2. 2016年上半年公招政审考察通讯录

3. 2016年上半年公招政审考察谈话人名单

4.重庆市公务员录用考察表
5.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审批表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力社保局

2016年7月11日
附件1

XXX同志简历

一、基本情况

XXX，男，汉族，1980年11月生，四川XX人，200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文秘专业毕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2007年6月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现为重庆市XXX房地产公司策划部经理。

1997.09—2000.06  四川省XXX市XXX中学读高中

2000.09—2004.06  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文秘专业学习

2004.09—2007.06   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7.07—2008.06  重庆市XXX公司行政办公室秘书

2008.07—2009.09  在家待业

2009.10—2014.05  重庆市XXX房地产公司策划部经理

二、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情况

妻子：XXX,32岁,中共党员,重庆市XXX区XXX小学教师。

女儿：XXX,7岁, 重庆市XXX区XXX小学一年级学生。

父亲：XXX,63岁，中共党员，重庆市XXX县XXX镇XXX村1社农民（2012年4月已去世）

母亲：XXX,61岁,群众,重庆市XXX县XXX镇XX村1社农民

岳父：XXX,62岁,群众,重庆市XX县XX镇XX村2社农民

岳母：XXX,60岁,群众,重庆市XX县XX镇XX村2社农民

三、奖惩情况

2007年被共青团重庆市委评为“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

说  明

1.基本情况

内容：按时间起止顺序，从高中起到现在的个人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

2.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情况

内容：与被考察人的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职务。

3.奖惩情况

内容：以获奖或受处罚时间，按由远及近的顺序排列。

奖励需标明：获奖励时间、奖励名称、奖励等级、发奖机关名称；

处罚需标明：被处罚时间、处罚事由、处罚名称、处罚期限、给予处罚机关名称。

附件2

2016年上半年公招政审考察通讯录

	考生姓名
	
	报考

岗位
	
	联系

电话
	

	考生户口所在地具体地址
	

	考生现生活居住地具体地址
	

	工作单
位名称
	

	工作单
位地址
	

	政审接洽人员

	姓名
	职务
	手机
	办公座机

	
	
	
	

	档案所在单位名称
	

	档案所在
单位地址
	

	档案所在单位接洽人员

	姓名
	职务
	手机
	办公座机

	
	
	
	


注意：1.本表所有项为必填项；2.所有单位、地址名称要求用全称；3.所有地址要具体到省、市、区、县、乡镇、村组及街道全称、门牌、楼层、房间号码。

附件3
2016年上半年公招政审考察谈话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部门/职务

	
	
	
	

	
	
	
	

	
	
	
	

	
	
	
	

	
	
	
	

	
	
	
	

	
	
	
	

	
	
	
	

	
	
	
	

	
	
	
	

	
	
	
	

	
	
	
	

	
	
	
	

	
	
	
	


附件4

重庆市公务员录用考察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日期
	
	籍

贯
	

	符合本次招录所需的学历情况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最高学历情况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招录

机关
	
	招录职位
	

	个

人

简

历
	

	个

人

总

结


	

	个

人

总

结
	        （签字)                年     月     日

	考

察

组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招

录

机

关

考

察

结

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公务员局制

填 表 说 明

1.“姓名”（包括少数民族译名）用字要固定。

2.“出生日期”按公历填写到日。

3.“民族”要写全称。

4.“政治面貌”填写“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主党派要填写规范简称。

5. 毕业院校、专业、学历、学位、招录机关、招录职位要填写标准全称。符合本次招录所需的学历情况与最高学历情况一致时，只填写符合本次招录所需的学历情况。

6.“个人简历”由考察对象填写本人学习、工作的主要经历；“个人总结”由考察对象根据考察内容要求填写。

7.“考察组意见”一栏明确填写“建议考察合格”或“建议考察不合格”，考察组全体成员签字。

8.“招录机关考察结论”一栏由招录机关明确填写“考察合格”或“考察不合格”，盖招录机关公章。

9. 本表格一式两份，一份存入个人档案；一份由招录机关留存。

附件5

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审批表
录 用 单 位                  
处（科）室               

职       位                  

姓       名                  
二○一六 年 七 月
—1—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贴像片

	出  生

日  期
	
	参加

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籍贯
	
	身份证号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育
	
	何年何校
何专业毕业
	

	
	
	
	
	

	
	在职教育
	
	何年何校
何专业毕业
	

	
	
	
	
	

	现户口所在地
	

	录用前在何单位、

任何职务（职称）
	

	简          历
	

	姐妹工作单位及职务（职业）

父母、岳父母、配偶、兄弟、
	


—2—
	笔试成绩
	面试前加试专业科目及成绩
	面试

成绩

	合计
	笔试科目名称
	成绩
	
	

	
	
	
	
	

	
	
	
	
	

	
	
	
	
	

	
	
	
	
	

	总 成 绩
	
	总成绩按职位排名
	
	体能测试
	

	体检结论
	
	考察结论
	
	其    他
	

	录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保局或市级主管部门

区县人力社
	年  月  日

	意   见

录用审批机关
	渝公局人〔       〕     号批准：

年  月  日


—3—
	试用期满考察意见
	录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或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区县人力社保局
	年  月  日


	备   注
	


—4—
填表说明
1.本表须用A3纸张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2.本表打印后须本人手工用黑色或蓝色墨水笔、签字笔填写。
3.填表人只填写本表的第1页和第2页内容。其中，第1页中“处（科）室”不填，“录用单位”、“职位”按实际报考岗位的法定全称进行填写；第2页中“民族”填写格式为：汉族或布依族等，不能只写汉或布衣；“政治面貌”填写格式为：中共党员或民建会员、群众等，不能只写成党员、会员；“出生日期”填写格式为：1990.01，不能写成90.01或1990.1，年份要写完整，10月份以前的月份需打零占位；
“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由远及近到现在，具体格式为：
2003.09—2009.06   在重庆市南开中学校读高中    
2009.09—2013.06   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民商法专

业读本科；
2013.07—2013.10   在家待业

2013.11—2015.12   在XXX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助理（2013.12

—2014.06参加了全国律协青年律师培

训班）
2016.01—今        在家待业

亲属职业栏目（第2页最后一项）填写格式为：
父亲  张XX  重庆市沙坪坝区XXX公司        副总经理

母亲  李XX  重庆市沙坪坝区XXX局财务科    会计

妻子  王XX  重庆市江北区XXX公司企划部
  副经理

女儿  张XX  重庆市沙坪坝区XXX小学


  小学生

大姐  张XX  重庆市南岸区XXX局人事科      科长

二姐  张XX  重庆市沙坪坝区XXX公司营销部  经理
 三哥  张XX  重庆市江北区XXX局办公室      主任
4.本表第3、4页不需要考生填写。

5.打印本表时请注意将第1页左上方的“附件x”文字去掉，并注意去掉文字后整篇文档的行间、段落变化，调整好后再行打印。
